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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4 年第 11 次所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 年 11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所 9樓會議室 

主席：王主任秀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温思惟 

出席人員：吳秘書思寰、洪課長晟隆、詹技正政道代、陳專員

吟妃代、吳課長俊明、吳課長瑜珠、陳人事管理員

美璇、黃會計員浩綸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會議決議暨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報告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原擬解除列管部分，除案次 3、23 及 27 外，

其餘准予備查。  

（二）持續列管部分請受列管課室積極辦理；另 

1、 有關研考負責專案(如所誌或策略地圖等)，請研

考應訂定推動時程陳核後，提供課室配合執行。 

2、 有關案次 8公文績效考核結果檢討一案，請研考

修正列管時程為 105 年 1 月底，於該時程前完成

缺失檢討改進。 

  二、各課室業務報告事項（略）。 

貳、主席（指）裁示事項： 

  一、轉達局務會議指示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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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一) 請秘書室報告公文減章實施成效檢討時，應說明結

論、哪些單位退步、退步的原因、應加強部分及策

進作為；請各課室持續加強公文簡化流程作業，以

提升本所公文處理時效。 

    (二)有關地政局策略地圖修正進度之相關討論事項，將

於12/1起與各科室所隊召開之業務會報內討論。 

    (三)有關地政局資訊室報告「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

系統」公務應用端新增「產製地籍資料」功能；請

轉知同仁多加利用，嗣業務課所需資料如係該功能

可產製者，不得以另簽撈取地籍資料庫方式辦理，

並請資訊課協助審視。 

    (四)有關松山所民眾自辦案件比率分析統計專題分析

報告，其中預約諮詢協助服務，同意實施；請相關

業務課遵照辦理。 

  二、為積極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請業務課參考內政部地政

業務督導考核報告及內政部地政司網站(資訊與服務

項下之創新服務介紹專區)學習他縣市創新項目及優

點。 

三、 登記課報告權管法規修正列管進度表部分，請於次月

份起，將他課室執行情形納入。 

四、 請登記課積極提升到府服務申辦績效，以達地政局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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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KPI標準。 

五、 測量課報告專案計畫部分，請修正執行進度表，以呈

現提前完成之績效。 

六、 請地籍資料課會後提供謄本住址隱匿實施迄今之統

計數據資料予本人參考。 

七、 資訊課報告資訊安全(ISMS)辦理情形部分，為利後續

認證作業之推動，請各課室屆時配合資訊課辦理，並

注意資安相關規定。 

八、 請各課室加強推廣「臺北地政」粉絲團及邀請同仁加

入粉絲；另請專責人員積極留意是否有不當留言，如

有，應速通知地政局。 

九、 行政課報告志工業務辦理情形部分，請將相關績效成

果獨立呈現。 

十、 人事機構報告未滿40歲公務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

者，得以每2年1次公假登記1天前往受檢，惟須事先

簽准始得前往一事，請各課室主管轉達同仁。 

十一、 主計機構報告審計處查核結果，請測量課就所屬同

仁有派車卻申領交通費之缺失事項，於會後1週內

就控管機制提出檢討報告，並請各課室轉知同仁外

勤時如有派車，不得再申領交通費。 

十二、 主計機構報告有關預算執行率落後情形者，請權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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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室應切實檢討，並提供相關說明資料供參。 

十三、 年度行事曆所訂期程應係完成期限，而非陳核時間；

請各課室就年初訂定期程應落實依限完成，妥適預

留處理時間，提前辦理。 

十四、 研考報告「本府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受理各類人

民陳情案件辦理情形統計月報表」10月份1999案件

平均處理天數增加一事，請各課室轉知同仁注意公

文處理時效外，如有主秘批示應自行提報改進行為

之情事者，請研考及權責課室應先主動積極分析。 

十五、 為利議事順利進行，請各課室於議會期間保持溝通

管道之暢通，以利及時聯繫因應。 

十六、 請各課室就已自我檢討事項應依檢討改進意見落

實執行，以達檢討目的及確實提升運作成效。 

十七、 秘書提示如有退回承辦人再修正之公文，請儘速修

正後再陳核，以維公文處理時效性一事；請各課室

主管轉知同仁應於退回後2日內再次陳核，並請登

記桌協助稽查。 

 

參、散會：下午 3時 40 分。 


